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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社会各方力量 共促黄河流域湿地保护——基于黄河流域

湿地保护公众调查报告的分析

赵玉萍 1 敖翔 1 王帅 2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2.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本文基于2023年10月至11月“黄河流域重要湿地保护成效评估”一期项目在青

海和山东省开展的湿地保护主题公众调查结果，从湿地保护意识、公众参与意愿、保

护成效认知、保护成效满意度等方面了解黄河流域湿地保护的公众认知、公众参与和

公众满意度，识别湿地保护现存问题、矛盾与冲突，以期在湿地保护公众参与机制形

成与完善方面为黄河流域湿地保护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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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湿地是介于陆地和水域之间重

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发挥着涵养水源、

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维持生物多样

性等生态功能，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

相关。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

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自西向东分

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

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及山东 9 个

省（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全长

约 5464 公里，流域面积 79.5 万平方

公里，是我国第二大长河。黄河流域

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连接青

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

廊道，拥有三江源、祁连山等多个国

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黄河

流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五大沙漠

沙地，沿河两岸分布有东平湖和乌梁

素海等湖泊、湿地，河口三角洲湿地

生物多样。黄河流域湿地保护关乎国

家生态安全，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

具有重要意义。

2023 年开始，兴安盟生态文明

研究院持续推进黄河流域重要湿地

保护成效评估项目工作。该项目结合

2022 年 6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湿地保护法》，计划在持续四年时

间内，对包括黄河源区湿地、若尔盖

草原区湿地、宁夏平原区湿地、内蒙

古河套平原区湿地、毛乌素沙地区湿

地、三门峡库区湿地、下游河道湿地、

河口三角洲湿地等黄河流域八个湿

地分布区，进行湿地保护成效评估，

总结湿地保护成功经验，分析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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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提出黄河流域湿地保护管理

相关建议。该项目注重湿地保护中的

公众参与，本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为根本目标，力求通过湿地保护主

题公众调查，了解湿地保护的公众认

知、公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识别湿

地保护现存问题、矛盾与冲突，以期

在湿地保护公众参与机制形成与完

善方面为黄河流域湿地保护提供借

鉴。

2 公众调查方法与开展情况简介

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黄河

流域重要湿地保护成效评估”一期项

目面向青海和山东省定向开展了黄

河流域湿地保护主题公众网络问卷

调查，问卷涉及被访者基本信息、湿

地保护宣传、湿地保护公众认知、公

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 16 个

问题，共收集到来自青海省和山东省

的 149 份有效问卷。本文基于本次公

众调查结果，分析黄河流域青海段和

山东段湿地保护的公众认知、公众参

与和公众满意度，以期促进黄河源头

区和黄河三角洲地区湿地保护公众

参与机制形成与完善。

3 结果与分析

3.1 被访者基本信息

参与本次调查的人群具有如下

特点：女性占多数（57.72%）；18~45

岁年龄段占 90%以上；超过 83%的被

访者受过高等教育。具体见图 1：

图 1 参与问卷调查人员基本信息

参与问卷调查人员中 68.46%的

人对于特定湿地属于偶尔到访，包括

旅游、研学、考察等；5.37%的被访

者属于湿地管理人员；22.15%的被访

人属于湿地附近生活、工作或求学的

居民；湿地保护志愿者占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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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被访者与特定湿地之间的关系

3.2 湿地保护宣传与政府部门推动

公众参与及监督工作情况

被访者了解湿地保护相关政策、

规划、工程及相关知识等信息渠道相

对多元。除了有 6.71%的被访人表示

不了解之外，网络是 68.46%的被访

者了解湿地保护相关政策、规划、工

程及相关知识等信息的主要渠道，电

视广播排第二，报刊图书和社会组织

宣传及公益活动并列第三。学校教育、

政府宣传活动和家庭教育属于倒数

前三名（见图 3）。

图 3 被访者了解湿地保护相关信息的渠道

为了了解政府部门在推动湿地

保护相关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及监督

方面的成效及公众满意度，本次调查

发现：被访者对相关部门在推进湿地

保护相关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监督

方面，表示非常满意的占 22.82%；

表示比较满意的占 47.65%；表示一

般的占 21.48%；表示不满意的占

2.01%；表示不了解的占 6.04%。整

体来看，持满意态度的被访者占七成

以上，近三成的被访者态度一般、不

满意或不了解，具体见图 4。由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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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前政府部门在推动湿地保护相 关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监督等方面

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加强。

图 4 被访者对政府部门在湿地保护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及监督等方面工作的满意度

3.3 湿地保护公众认知与参与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通过

捐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湿

地保护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

护湿地的义务。我们对公众对湿地保

护的关注度、认知程度和参与度进行

了调查。

被访者对于湿地保护的关注度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湿地保护意

识，本次调查发现：46.98%的被访者

对湿地保护比较关心，29.53%的被访

者对湿地保护非常关心，也就是超过

四分之三的被访者对湿地保护持积

极态度；表示不关心的被访者占

5.37%，对湿地保护关注程度一般的

占 18.12%，对湿地保护态度相对漠

然的被访者占近四分之一，具体见图

5。

图 5 被访者是否关心湿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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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湿地面临的威胁（即湿地

保护工作重点方向）的公众认知进行

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湿地面临的

威胁排前五的依次为：气候变化、垃

圾等固废污染、水污染、围垦、外来

物种入侵；公众对于线性工程建设

（电网、公路、铁路等）、水利工程

对湿地连通性的破坏、人工景观过多

对湿地自然性的破坏、过度放牧、过

度强调湿地美观（缺乏对本土物种的

保护）等六方面对湿地的威胁还没有

足够的认知，或者是在被访者看来特

定的被调查湿地目前不存在这些方

面的问题，或者问题不严重，具体见

图 6。

图 6 公众对湿地保护工作重点方向的认识

同时，我们对被访者参与湿地保

护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只

有 16.78%的被访者经常参与湿地保

护活动，49.66%的被访者偶尔参与，

三分之一的被访者表示没有参与过

湿地保护活动，详见图 7。因此，当

前我国在湿地保护公众参与方面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

图 7 公众参与湿地保护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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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湿地保护公众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是反映公众对湿地

保护成效满意程度最直接的指示性

指标。随着我国对生态保护中公众力

量的不断重视，公众满意度作为重要

的必选指标被纳入河湖健康评估 [1]、

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 [2]等标准规

范，以及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体系

中 [3]。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以四分法

统计了公众对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

山东东营龙栖湖湿地公园、山东滨州

黄河湿地以及青海省兴海县黄河湿

地等四个湿地的保护成效满意度得

分。结果显示，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

公众满意度得分最高（75.96 分），

其次是山东东营龙栖湖湿地公园

（71.55 分），山东滨州黄河湿地排

第三（69.59 分），青海省兴海县黄

河湿地公众满意度得分（65.96 分）。

尽管四个湿地在黄河流域的区位不

同，从湿地管理等级类型或者说湿地

管理重要性上也有差异，但是该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被评估

湿地保护成效的整体满意程度。同时，

结合湿地保护管理等级，该结果反映

出公众对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公园

等重要湿地的满意度相对较高，对一

般湿地保护成效的满意度相对较差。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对湿地实行分

级管理，按照生态区位、面积以及维

护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

将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重

要湿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和省级重

要湿地，重要湿地以外的湿地为一般

湿地。重要湿地依法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

因此，我国对湿地实行分级管理。

根据湿地的重要性和湿地保护管理

类型，湿地保护管理的重点也存在差

异：湿地类自然保护区更注重湿地自

然生态系统、重要物种、重要栖息地

的保护，强调对人为活动干扰的规范

限制；而湿地公园在保护湿地完整性

的前提下，更注重湿地生态系统持续

提供休闲、游憩及景观美学功能；一

般湿地在管理维护投入和方式上会

有明显差异，来自政府部门的管理投

入不及重要湿地，更需要社会各方力

量的共同参与。

4 讨论与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目前公众了

解湿地保护相关信息的主要媒介是

网络和电视广播，社会组织宣传及公

益活动在黄河流域湿地保护宣传和

推动公众参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在推动湿地保护相关信息公开、

公众参与和监督方面，政府相关部门

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另外，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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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成效的公众满意度因湿地类型

和管理等级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

湿地保护需要全社会共同力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湿地保护宣传

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鼓励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

开展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和湿地保护

知识宣传活动；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

依法通过捐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

式参与湿地保护活动。同时，《中华

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第四十三条

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依法公开湿地保护相关信息，接受

社会监督。

公众参与在我国湿地保护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必然要求。一切有意愿、有能

力参与到湿地保护和管理中的社会

力量都属于湿地保护公众参与的主

体，包括一切与湿地保护工作有关的

单位、部门、群众和个人 [4]。湿地保

护的公众参与能够弥补政府部门管

理上的不足，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但当前公众在参与湿地保护过程中

存在参与意识不强，参与制度不健全

以及参与层次深度不够等问题 [4-5]。

本调查也显示黄河流域在湿地保护

宣传和凝聚公众力量方面还有很大

提升空间。建议政府部门引导社会各

方力量做好湿地保护宣传，构建并完

善湿地保护公众参与及监督机制，拓

宽渠道以丰富公众参与湿地保护的

途径和形式，以凝聚政府、企业、单

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方力量共同

关注并推动黄河流域湿地保护，促进

流域高质量发展。

致谢：向参与本次调查的 149 位被访者致

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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